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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

及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为保障投

资者知情权，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现将

公司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出具的关注函、异

议函或问询函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共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关注函》1次，

《异议函》1次、《问询函》3 次，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回复说明。具体

情况如下： 

1、关注函 

2016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思创医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6]第 99号）。 

2016年 12月 20日，公司出具《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说明》，就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 



  

2、异议函 

2015年 3月 30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对戴梦华、陈耀武独立董

事任职异议函》（创业板独董审核异议函[2015]第 1号）。 

2015年 4月 9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未将戴梦华、陈耀武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问询函 

（1）深交所于 2015年 4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5年 4月 29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对杭州中瑞思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5]第 100号）。 

2015年 5月 4日，公司出具《杭州中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复说明》，

就深交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 

（2）深交所于 2015年 5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5年 5月 7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对杭州中瑞思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 22号）。 

2015年 5月 13日，公司出具《杭州中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问

询函的回复说明》，就深交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 

（3）深交所于 2016年 2 月出具的问询函 

2016年 2月 24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发出的《关于对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6]第 31号）。 

2016年 3月 2日，公司出具《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问询函的回

复》，就深交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未受到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其

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1月 10日 




